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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 

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召开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决

定终止经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

债”）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撤

回相关申请文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04月28日、2022年05月20日分别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拟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6,000.00万元可转债，投资于数字安全应用产品与

数字人民币场景化应用建设等项目。 

公司于2022年08月15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公司本次可转债申请文件的

受理通知，并于其后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可转债的第一次反馈意见。收到反

馈意见后，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与可转债项目中介机构积极有序推进相关工

作，并根据反馈问题，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决定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

除财务性投资相关的资金共1,900万元，并相应调整相关申请文件。 

二、公司终止可转债的原因  

自申请可转债事项以来，公司董事会、经营管理层与可转债项目中介机构积

极有序推进相关工作，经综合考虑公司及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并经与各方

中介机构研究，公司决定终止可转债事项并向证监会撤回申请文件。 

三、公司终止可转债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09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经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可转债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根据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

董事会授权人员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有关授权，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09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

止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可转债

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申请文件。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债是综合考虑公司及资本市场环

境等诸多因素后作出的决定。公司已就上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内容及

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终止本次公开发行可转

债事项，不会对公司经营情况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司终止可转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可转债事项是综合考虑公司及资本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作出的审

慎决策。目前公司经营生产正常，终止可转债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相关

申请文件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按照既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自有资金、银行贷款等方式，积极推动

数字安全应用产品与数字人民币场景化应用等项目，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启动

再融资项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楚天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09月28日 

 


